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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慕尼黑国际钟表、珠宝首饰、银器及加工设备博览会
inhorgenta europe 2011 

展览日期：2011年2月25日－28日       

展览地点：德国 新慕尼黑展览中心 A1、A2、B1、B2、C1、C2馆
展览周期：每年一届，本届为第38届    

展出规模：64500平方米
展品范围：各式钟表、手表及表带、各式珠宝、古董珠宝、名特珠宝、各种宝石、珍珠、银器、首饰盒、包装、首饰店设施装备，装饰材料、珠宝加工制造生产设备、清洁上光材料、保安技术、加工工具等；
观众范围：仅对钟表零售制造商、首饰零售制造商、金银制品厂家、出售珠宝首饰的商场采购商、供应商及相关的行业协会的成员开放，100%专业贸易观众。
展会介绍：该展览会由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会公司主办，经历了38年的发展，该展览会已发展成为珠宝、首饰业内信息发布、技术交流最重要的平台，是全球钟表、珠宝行业最大的博览会之一。为了满足展商和参观观众日益增长的需求，inhorgenta europe在稳固提高展会的国际化程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展品类别划分的钟表、首饰、珍珠、宝石及相关技术等专业展馆，将确保您的参展取得最佳效果。您的参展将使您通过德国进而打通进入东、西欧市场的通道，同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参展商建立广泛的联系。
展会特色：
· 新流行趋势的指南；
· 行业内各个环节均在这里集中，包括生产商、贸易商、产品开发商、设计师、市场专家等；
· 展出范围极其广泛；
· 这是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决策者聚集的论坛；
· 为观众和参展商创造了最为适宜的商业氛围；
· 新慕尼黑展览中心提供了绝佳的展览设施；
上届回顾：
上届博览会吸引来自84个国家超过30,000位行业专业人士的参观参展，其参展人数比上届展会增长近15%。大约三分之一的参观者来自海外，比上届展会增加约2.5%。除德国外，拥有最大参观者代表团的国家分别是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希腊、荷兰、英国和爱尔兰。博览会的展厅气氛非常热烈，订购活动踊跃，这也得益于2009年底珠宝钟表零售商的库存水平显著下降。此外，种类丰富和质量精美的展品也赢得市场的青睐。
组团单位：
京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是由慕尼黑国际博览会公司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的中国展览业内第一家合资公司，同时是慕尼黑国际博览会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总代理，负责其在德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展览会的推广、宣传及组织工作。京慕公司具有丰富的国内外办展、组展经验，在中国、德国及欧洲其它国家拥有广泛的业务网络，并以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促进企业发展为己任，本着服务至上的原则，为国内外客户，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标准的专业化服务。
费用预算：
	费用种类
	明细
	金额

	报名费
	* 京慕公司inhorgenta 2010 展商免收
	人民币2000/公司

	展位费
	9平米标准展位：场地租金、展位标准装修费和基本道具费、接电费、照明电费、展团服务费、增值税、展品垃圾清运费、基本会刊登录费
	人民币40000（单面开）
人民币42000（双面开）

	
	其他面积展位：展位面积申请以3平米递增，如12平米、15平米等；展位费每3平米增加人民币12000元；申请其他面积的展位敬请接洽我公司，以获得更多优惠。

	展品运费
	单程展品运费含（不足一立方米按一立方米计算，超过一立方米按实际体积计算）
	人民币4000元/立方米

	
	德国海关关税、进口税、商检费、保险费（ 回运部分不产生）
	清册价的50%

	人员费
	展期随团7天，国际往返团体机票、国外食宿费、国外交通费
	人民币19500元/人

	其它
	特殊道具费、额外参展证费
	按实际费用收取


注：
1. 参展商付款及欧元报价部分按照付款当日银行外汇牌价卖出价折成人民币汇入我公司指定账户。
2. 标准摊位指3米×3米带标准装修的摊位，标准展位的配置包括：标准墙板、1张谈判桌、4把谈判椅、4盏射灯、带有公司英文名称的楣板、地毯、一个插座和垃圾桶。
3. 发票重要说明：根据北京市税务局要求，发票付款人一栏必须与汇款单位一致，因我司将根据汇款进帐单上付款人一栏开具发票（以个人名义汇款抬头只能开具人名），发票项目统一为“xx展摊位费”，如贵司对发票项目有特殊要求，请在下表注明加盖公章并在汇款后将表格所在页连同汇款底单同时传真至我司，不接受口头更改。发票一经开出，不得随意更改或退回。
[image: image1.png]
	发票项目
	金额

	     
	     


参展、参观联系办法：
联系人：孟扬涛、刘靖
电  话：(010) 84600398、84600388
传  真：(010) 84600751、84600394

E-mail： mengyangtao @ciec.com.cn、liujing@ciec.com.cn
网 址：www.jingmu.com.cn

地 址：北京北三环东路6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服务楼三层        

邮 编：100028

参展及参观申请表
                                           Fax: 010-84600751/84600776
	展会名称
	慕尼黑国际钟表、珠宝首饰、银器及加工设备博览会(inhorgenta 2011)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通信地址
	中文
	     


	
	英文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政编码
	
	邮箱
	
	
	     

	我公司申请   □参展（报名截止日期2010年10月30日） □参观  人数：

	参展面积：
	 9平米单面开
 其它面积：      
	 9平米两面开 

 其它面积：      

	展品类别（中英文）
	1
	     

	     
	3
	     

	     

	
	2
	     

	     
	4
	     


	参展约定：
1、 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充分了解展会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此参展申请表。
2、 参展企业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如不得提早撤展、筹展撤展时不得乱扔废物、展览期间不得零售、不得损坏展览有关设施，聚众闹事等，如因违规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参展企业应承担相应的处罚。
3、 组团单位严禁有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参展企业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
4、 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照我司摊位确认书中规定的时间办理护照，展品运输，行程确定，摊位装修等各项工作，如因参展企业延误时间而影响以上各项工作，责任与组团单位无关。
5、 参展企业有责任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如参展企业未能按时交其各项费用，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如因为组团单位未能提供摊位给参展公司，组团单位将如数返还企业所交费用。
6、 参展企业如按照组团单位通知时间送签证而所有人员被拒签而不能参展的，组团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但业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如参展企业延迟送签或由于自身原因而不能如期参展，参展企业须承担所发生的费用。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
7、 由于不可抗力或非组团单位的责任而不能履行出展计划的，组团单位应及时通知参展企业，并将参展企业所付费用扣除业已支出的费用后全额退回。
8、 以上约定作为组团单位与参展单位之间达成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此表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参加公司确认章
负责人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京慕公司确认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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